
附表一 

國立嘉義大學教師以學術專門著作送審教師資格審查基準 

類別  學術專門著作之相關規定  

學術

專門

著作 

一、應有個人之原創性，且非以整理、增刪、組合或編排他人著作而成之編著或其他非學術性著作。 

二、應自行擇定於取得前一等級教師資格後及送審前五年內之代表著作一篇及參考著作至少三篇；

擇定後之代表著作及參考著作皆須與任教科目性質相關，且為第一作者或通訊作者，應在國內

外學術或專業刊物發表（含具正式審查程序，並得公開及利用之電子期刊），或在國內外具有

正式審查程序研討會發表且集結成冊出版公開發行（含以光碟發行）之著作，或出版公開發行

之專書（需有 ISBN 或 ISSN 字號）。但送審教師自取得前一等級教師資格後及送審前五年內曾

懷孕或生產者，得申請以其取得前一等級教師資格後及送審前七年內之著作送審。 

三、代表著作如以二篇以上著作送審者，須屬系列之相關研究，得合併為代表著作，惟應檢附書面

說明。代表著作並應非為曾以其為代表著作送審者。 

四、代表著作須非為學位論文之一部分。但升等副教授（含）以下職級且未曾以該學位論文送審或

屬學位論文延續性研究者，經送審人主動提出說明，並經專業審查認定代表著作具相當程度創

新者，不在此限。 

五、代表著作、參考著作內容如與前次升等送審著作內容相近者，送審人應主動提出說明。 

六、參考著作如為專書著作，申請升等教師須擇其個人在專業或學術上較為重要之成果，至多檢送

三冊；如屬期刊發表者，則不受限制，惟應檢送抽印本。 

七、撰寫著作之語文不限，以外文撰寫者，應附中文提要，但任教科目為外國語文者，應以所授語

文撰寫；如國內外無法覓得相關領域內通曉該外文之審查人選時，本校得要求該著作全文翻譯

為中文或英文。 

八、代表著作係數人合著者，僅得由其中一人送審，送審時，送審人以外他人須放棄以該著作作為

代表著作送審之權利。代表著作係數人合著者，送審人應以書面具體說明其參與部分，並由合

著人簽章證明之。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 

(一)送審人為中央研究院院士，免繳交合著人簽章證明。 

(二)送審人為第一作者或通信(訊)作者，免繳交其國外合著人簽章證明部分。 

九、教師自取得前一等級教師資格至下次申請升等期間，所有個人在專業或學術上之成果，得一併

自行列表作為送審之參考資料。 

十、代表著作於升等申請截止日前須正式出版，參考著作得為出具將定期發表之國內外學術或專業

刊物（含具正式審查程序，並得公開及利用之電子期刊）。 

 


